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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台階下，對選民有交待，他就會回去，事

後也會來道歉，但是這一次他玩得太過火了，

一時下不了台。」我聽完，告訴刑事組長：

「那簡單，等一下我去你分局，你配合一下，

我給他台階下。」隨即，我趕到分局，果然就

看到該議員拿著一個小板凳坐在刑事組門口，

我一下車，就站在刑事組門口，對著門內的刑

事組長大罵：「組長，叫你四點多把人犯移送

過來，你一直拖到現在，你是不是想把案子搓

掉，過半小時再不把人犯移送地檢署，你就把

自己移送進來，罪名就是瀆職，犯罪事實自己

寫。」轉過身，我對著坐在板凳上的議員，輕

聲說：「這個刑事組長老是這個樣子，我早就

想辦他了。」說完，我就氣呼呼的離開了。

果然，人犯不但順利移送，也保住了組長

跟該名議員之間的友誼，議員也顧到了他的選

票，皆大歡喜。

為了讓查賄能順利，檢察官真的什麼事都幹

得出來！

野外埋伏抓現行犯，建立革命

感情

在查賄期間，常常訓斥調查員：「賄選這

多，為什麼不抓現行犯!」對調查員提出的種種

解釋，都聽不進去，直到有一天，自己親自去

埋伏，才知道真的很難。

擔任調查員的大學同學來找我，表示有一個

樁腳會在晚上外出買票，但不知行賄的對象是

誰，問我要如何處理。他的話激起了我的雄心

壯志，我毫不思索地回答：「以逮捕現行犯的

方式執行，並且由本人御駕親征。」但為了怕

無聊，我商請洪信旭檢察官陪同，沒想到他一

口答應。就這樣，兩個菜鳥，進行了生平的第

一次埋伏之旅。

擔任調查員的同學駕駛了一部偽裝計程車來

載我們，充份展現了他的專業。埋伏的地點位

於高雄縣大樹鄉九曲堂某民宅對面的草叢。

一開始覺得很新鮮，我和洪信旭檢察官平

躺在車內聊天，調查員則拿一副望遠鏡向外查

看，偶而會有路人經過，看見有二個大男人躺

在車內聊天，偶而會露出詭譎的笑容，偶而會

發出嘆息聲，但我們完全不在意。不久，就看

到鎖定的目標揹了一個背包，嘴刁一根香煙騎

機車出門，一副要外出買票的樣子，我們馬上

駕車跟蹤，無奈鄉間小路崎曲，小巷弄又多，

一下子就跟丟了，只好回到原處，過不久，又

看到目標回來，尾隨後，一下子又跟丟了，來

回3、4次，直到晚上十點多，對方騎車回家，

並且熄燈睡覺，才正式宣告：今天的任務徹底

失敗了。

事後檢討失敗原因，大家都認為問題出在：

「交通工具」，應該準備機車，而非計程車。

任務雖然失敗，但讓我瞭解現場埋伏的危險與

困難，更重要的，是建立起我與洪信旭檢察官

之間的革命感情。

結語

「在失敗中累積經驗，在挫折中培養勇

氣」，是我查賄的最大收獲。我也感謝當我還

是菜鳥檢察官時，朱楠檢察長對我的信任與支

持，他常常把矚目的案件交給我處理，給了我

很多磨練的機會，他曾經在我趕寫一件賄選案

件的起訴書時，對我說：「莊檢，這幾天你就

好好的寫起訴書，一到辦公室後，就把門鎖起

來，我會交待不准任何人去吵你，吃飯時間

到，我會請工友送飯給你。」雖然我真的鎖上

門，但始終沒有人送飯來。

但是這句話一直甜在心頭，持續到現在。

一、楔子

本署因紀念建國百年，擬出版開署以來第一本署史，

日前接獲檢察長之邀稿通知，希望以我在本署服務之生涯

經驗撰寫一篇感言。回到辦公室後，正在搜索枯腸陷入沈

思之際，思緒不知不覺回到84年12月底的某一天，那一天

正是我檢察官生涯的第一天，我懷著愉快、得意的心情，

甚至半帶點衣錦還鄉之心態，要到高雄地檢署上任。或許

是因為分發的地點是自己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故鄉，又是

自己受訓實習的院檢，少了同期同學初來乍到的陌生感與

忐忑不安，心中充滿了自信與喜悅到達地檢署完成報到手

續。記得當日雖然已值歲末，但卻是一個溫暖晴朗的好天

氣，感覺上很適合新官上任，我的前手是一位即將榮升到

外檢擔任主任檢察官的學長，很熱心特地留下與我辦理交

接。但一見面，記得他先向我道喜，然後只丟下：「交接

之未結案件共有64件，卷宗皆在櫃子內；已幫你排定明日

開庭，開庭卷在書記官處，等一下會抱上來供你事先閱

卷；後天輪值內勤，是事先排定的勤務」等寥寥數語，即

互道珍重再見，歡喜上任去了。留下我面對滿櫃子的未結

案與桌上明日即將開庭的卷宗，心裡還牽掛著後天的內勤

一組，不知從何下手；這就是我在高雄地檢署檢察官生涯

的第一天，徬徨、茫然，又不知所措。

時光匆匆，回想當年報到時之情景，距今已是將近16

年前之往事。當年剛分發時甫屆滿28歲，是高雄地檢署最

年輕的檢察官之一，年青氣盛，活力充沛，辦起案子來勇

往直前、義無反顧，從不知疲累為何物。對於檢察官的工

作充滿企圖心與使命感，總想著辦一些大案子好揚名立

萬；偶有不受重用，無案可辦之情形，心裡就會不自覺燃

起「大鵬展翅恨天低」的遺憾。而如今歷經結婚、生子、

升調，早已年屆不惑，人生從青年已正式步入哀樂中年，

想起從前種種行事，常有昔非今是的感嘆。過去的點點滴

滴，往事已不復多少記憶，只餘少數當年辦案的感受與浮

光掠影，潛藏在腦海深處，在夜闌人靜失眠的夜裡，不時

如幽靈般喚起過去的回憶，供我回味再三。

如今趁此署史出刊的機會，也趁記憶尚未完消褪之

際，應該是將過去我在雄檢的生涯中，幾件令我感受深

刻、至今仍無法忘懷的案件，做一辦案心路歷程告白的時

候了。我想這樣作不僅是為署史留下一份紀錄，更重要是

為自己的檢察官生涯寫下一點歷史。雖然，這其中大部分

（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主
任
檢
察
官
） 

　
　
　
　   

洪
信
旭

 

一
位
雄
檢
老
兵
辦
案
的
真
情
告
白

點
點
滴
滴
的
回
憶 



震鼓鑠法     高躍雄飛90

傳
承

震鼓鑠法     高躍雄飛91

的案件，在外人看來可能都微不足道，甚至不

值一提，但對我個人而言卻都具有特殊意義與

感情，彌足珍貴。

二、案件的回顧與感想

（一）86年10月間偵辦「迴旋夢裡的女人」

裸體婚禮案：哇！我終於紅了！這是我剛接到

這個案件還未閱卷的第一個感受，因為是檢察

長指分的案件，當年只有紅牌檢察官才有接受

指分案件的榮幸，對我這位默默無聞的小檢而

言，真是莫大的鼓舞。但等我打開卷宗一看，

馬上不自覺的冒出一句“幹”字，心想這是什

麼鳥案，不過是一件公然猥褻的小案。不過，

沒想到確因為這個案件，讓我初次享受了成名

的滋味。

案件中的女主角在當年是一位行事大膽的

名女人，早期是台灣少數幾位人體模特兒，也

曾經在高雄參選過立法委員，在無任何奧援的

情形下，僅以些微的選票差距敗給另一位在地

政商豪門的對手。沉寂了一段時間後，可能不

甘寂寞，竟突發奇想，對外宣稱要與另一位男

士來一場裸體婚禮，並自稱是「迴旋夢裡的女

人」，而且這場婚禮還對外公然販售門票供人

觀禮。經媒體大肆報導，輿論譁然。婚禮當

天，除了媒體報導外，警方也派人到場蒐證 。

該女果然信守承諾，以裸體見人（但新郎臨陣

退縮，並未完全裸露，看來還是女人比較敢作

敢當）。事後經衛道人士(當年民風較保守)嚴

厲批評，地檢署當然只能依例分案偵辦。

案件分到我手中，經我以藝術的眼光勘驗

現場蒐證錄影，判斷並非純以引起他人性慾為

目的，應屬憲法「表現自由」所保障的範疇。

因此傳訊該名女主角，問明辦此活動的目的後

即將之簽結。不過，訊問的過程，還是被該女

主角以保守、反動、食古不化等言語奚落了一

番；更離譜的是，該女臨走時還丟下一句話，

反問我：是不是捨不得買票進場觀禮，才傳訊

她到場一睹芳顏，實在令人哭笑不得。

本案雖然草草結案、無疾而終，但所產生

的邊際效應，卻出乎意料之外。因為當年法務

部尚未嚴格貫徹發言人制度，一有社會矚目的

案件，媒體記者通常都是直接衝到承辦檢察官

的辦公室做第一線採訪。本案雖係公然猥褻之

小案，但在當時頗受社會大眾關注，媒體當然

亦不能免俗，至我辦公室採訪，在多具攝影機

鏡頭之下，我當然是在不涉及重要案情之情形

下，四平八穩、義正辭嚴的發言了一番。透過

電子媒體無遠弗屆的傳播力，真的讓我大大

露了頭臉，一些久未聯絡的親朋好友、舊雨

新知，皆打電話來噓寒問暖、打屁聊天，連陪

老婆去參加友人婚禮，都有人知道你是何方神

聖，實在有點「一覺醒來突然發現自己成名」

的感覺。不過事隔多年以後，有些熟識的學長

在開玩笑時偶而會嘲諷我是靠一個裸體女人成

名的，回想起來，還真的感覺整個過程實在宛

如一場鬧劇。

（二）八十九年九月間偵辦汎生製藥股份有

限公司資產遭地下錢莊業者及新利鼎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等不法犯罪集團非法掏空案：案件苦

主汎生公司是高雄地區一家知名的藥廠，於經

營期間有資金調度困難，不慎誤上賊船，找上

了地下錢莊業者請求金援，該地下錢莊業者不

懷好意，又引進以新利鼎公司為組織的不法犯

罪集團提供資金，誰知從此引狼入室，汎生公

司廠房、設備隨即被該新利鼎不法犯罪集團強

佔，公司資產亦陸續遭侵占、變賣。事後被害

人忍無可忍，向地方調查單位提出檢舉後，即

由本署指揮偵辦。

嚴格說起來，這是我第一件承辦受矚目的重

大黑金案件，偵辦的過程堪稱順利，該扣的證

物都有扣到，該押的犯嫌在法官的支持下亦都

有聲押獲淮。因此很快在約二個月之嚴密蒐證

及偵查之下，就將以洪姓主嫌為首之相關共犯

等十六人，依組織犯罪條例等罪嫌提起公訴。

偵辦這個案件，第一次讓我見識到不法重利

業者，惡形惡狀、敲骨吸髓、吃人不吐骨頭的

行徑。但本案令我印象深刻至今仍無法忘懷的

事情，並非案件本身的偵辦過程，而是偵辦中

及偵結後所發生的二個插曲；首先在案件偵辦

過程中，有一天承辦的調查員，突然來反應：

本案的被害人，也就是汎生公司的負責人夫

妻，另案被台北地檢署偵辦並遭羈押禁見。經

瞭解案情後，才知渠在經營藥廠的過程，因勾

結衛生署官員竊取其他藥廠送審之新藥配方，

涉及不法而遭偵辦。當下得知這個訊息，實在

很嘔，心想辦案辦得這麼辛苦，想盡辦法為這

些人伸張正義、主持公道，搞到最後竟然是蛇

鼠一窩，都是加害他人，製造痛苦的人，並非

什麼良善之輩，有那種不知為何而戰的感受。

另一段插曲，更令人意想不到，搞到最後我

還差點被拖下水成為替死鬼。在偵辦汎生案的過

程，幾次搜索查扣了大批的支票、本票，面額高

達新台幣一、二億元，因為係以證物的名義扣

押，當然最後皆全部隨案移送法院審理。但想不

到本案之承辦調查員不知與被害人有何特殊的利

害關係，在偵查中，竟然未經我同意將幾張搜索

扣得的即期支票（面額大約僅有一、二百萬元）

擅自發還被害人且兌現票面金額。此事在當時並

未曝光，但隨著案件起訴，事隔一、二年後，被

告經由閱卷及審理清查扣案票據的過程得知此

事，隨即一狀告進本署，檢舉承辦調查員涉及圖

利罪嫌，分案後承辦檢察官亦認事有蹊蹺，如火

如荼偵辦起來。此時，該調查員知事態嚴重，竟

串通被害人，向承辦檢察官謊稱支票係經我同意

發還，企圖以此脫罪免責。還好蒼天有眼，我之

前在偵辦「汎生案」時，被害人即曾一再具狀聲

請發還扣案之票據，但遭我以扣案之證物須隨案

移送法院審理為由回函拒絕。我因有此公函為證

始能自清，前開勾串之謊言亦能不攻自破，否則

以這種打泥巴戰的方式，真是跳到黃河也洗不

清。

經歷這二件案外案後，每次我在偵辦涉及重

大利益糾葛的案件，總是多了一份小心，尤其

對承辦之司法警察更是多了一份戒心，很害怕

自己一股伸張正義的辦案熱情被誤用。檢察官

或許是法律專家，更厲害一點可能可以成為辦

案高手，但對於社會上那些狗屁倒灶、烏煙瘴

氣的骯髒事，一定玩不過心術不正的當事人與

司法警察。偵辦每一個案子，惟有確實遵守正

當法律程序，嚴格依據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才

能保護自己不受利用與誤導。  

（三）九十年間起，偵辦高雄縣大寮鄉前

徐姓鄉長勾結廠商涉嫌工程舞弊、收取回扣

案：這個案件偵辦的時間相當漫長，前手是由

一位林姓學長偵辦，後來因職務調動，檢察長

才移由我負責偵辦。案件是經過長時間的實施

通訊監察，並調閱相關工程發包暨付款資料，

清查相關人員使用帳戶流轉情形，發現確有明

顯洩漏工程底價及借牌圍標情事，遂積極指揮

進行搜索、約談、拘提、測謊等行動，突破關

鍵汙點證人心防，取得自白供詞，因而查獲前

徐姓鄉長於八十三年至八十五年任職大寮鄉長

期間，共計有二百九十八件發包金額在二百萬

元以下之工程，對內夥同相關承辦人員，對外

勾結配合廠商，從事舞弊及收取回扣之不法犯

行。經漫長偵辦過程後，終將相關公務人員及

廠商等二十一人，依貪污治罪條例提起公訴，

另將主嫌徐姓前鄉長併前案審理。

偵辦這個案件的過程中，讓我深深體會台

灣基層地方政治嚴重腐化的一面。以本案為

例，遭查獲有弊端的小型工程就有將近三百

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據到案廠商供述，

每一件工程鄉長皆要抽取工程款百分十五到

二十五之回扣；如再扣除分給其餘共同圍標廠

商的費用；另外還要扣除招待、應付其他承辦

公務員的應酬費用與賄款；最後還要保留自己

應得的利潤，每一件標案實際用到工程施作的

費用不到工程款的百分之四十，其工程品質可

想而知。難怪那個年代雖然國家財政較寬裕，

各級地方政府手頭都有大筆的建設經費，但施

作出來的豆腐渣工程與無用的蚊子館特別多。

不過雖然品質差、不實用，但是拿了錢有辦事

的，還算是盜亦有道，有一點職業道德；更離

譜的是，清查工程弊案的過程，還發現有些工

程發包了、工程款也領了，但竟然並未實際去

施作，例如：水溝工程找不到水溝。另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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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工程重覆發包，剛作完又發包一次，例

如：道路瀝清工程，剛作完，又再撥款發包一

次，這種情形用膝蓋想也知道不可能實際施

作，純粹是要吃掉工程款的。所以在那個地方

政治黑金當道的年代，除了將男人變女人外，

還真的沒有什麼事情不可能發生。

這個案件同時也創下偵、審期間超長的紀

錄，偵查歷經二任檢察官，花了將近4年的時間

才偵結，本來以為已經夠久了。想不到進入院

方後，真如侯門深似海，更是久久不見天日，

一拖再拖，遲遲無法定讞，據聞因為時間冗

長，起訴的被告經過自然淘汰，人數還減少了

好幾個，一直到最近才聽聞主嫌徐姓前鄉長好

像剛判決有罪確定。如果這個訊息正確，則這

個案子從開始偵查到主嫌判決確定，正義來臨

前後等待了將近14個年頭，雖然有人常說遲來

的正義不是正義，但在這行待得愈久，就要愈

有耐性，只要最終正義實現就可堪告慰了，畢

竟還是善惡到頭終有報。

（四）90年底王姓立法委員候選人擺設流水

席招待選民，涉及賄選案：這位王姓立委候選

人當時係連任多屆的現任立委，因該次立委選

舉未獲政黨提名，在無任何奧援的情況下，選

情告急，遂指示其競選幹部辦理餐會招待選民

以爭取選票，並拉抬聲勢。其於選前（90年11

月間）連續二個週五的晚上，舉辦了二場號稱

萬人（第一場的桌次超過千桌，第二場的桌次

亦接近千桌）餐會招待選民以尋求支持。本案

因為順利突破競選幹部心防，供出辦理餐會之

全部賄選犯行，因此很快就將相關涉案人提起

公訴，且最後亦皆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

本來這種選舉餐會在台灣的選舉文化中是

司空見慣，辦不勝辦，定罪率也偏低。且這個

案件因為候選人實在是太明目張膽，手法上也

毫不掩飾，所以偵辦技巧上也沒什麼值得一提

的地方。反而比較令人玩味的是，案情的內容

反應出台灣特殊的選舉文化，有些還真令人匪

夷所思；最令我想不透的是，該名王姓候選

人，在辦理第一場萬人餐會時，我即有指示

調查人員到場公開蒐證，以此表明要依法偵

辦，結果他竟然相隔一個禮拜又再度辦了一場

萬人餐會，公然挑戰公權力的行徑相當明顯。

我一直在想這些候選人是真的不怕面臨司法偵

查、審判；還是已經積非成是，認為這種選舉

流水席司空見慣，檢察官是少見多怪，主觀上

認為我們辦不了他；或者是豁出去了，管它違

法不違法，先求當選再說；甚或是更惡劣的想

法，認為只要能勝選，榮登立委寶座，就是化

外之民，司法檢調能奈我何。不過，以上都是

我個人揣測，到現在還是得不到肯定的答案。

另外，我也對那麼多民眾願意去吃這個選舉飯

感到很訝異；這二場選舉餐會總共超過二千桌

次，如以一桌坐10人計算，應該吸引了超過2萬

民眾進場用餐，可是根據查證的結果每桌辦桌

的費用僅有二千元，以當時的物價水準，菜色

可想而知。但令人想不通的就是為何有那麼多

人願意賞光，是單純為了吃那頓飯，還是對候

選人情義相挺，或者只是去湊湊熱鬧，這種部

分台灣選民的特殊心理狀態，實在值得專家學

者好好研究一番。

時代在變、潮流在變、候選人也在變，近

年來候選人賄選招式已不斷推陳出新。自從10

年前辦了這件號稱有史以來最大型的餐會賄選

案後，就再也沒有見過場面這麼大的選舉流水

席了。大概候選人也學乖了，賄選的技巧跟著

我們的偵查技巧同步成長，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要再找到賄選手法那麼粗糙的案件已經很

難了。

（五）91年12月間，加入本署高雄市議會

正、副議長賄選案件專案小組，參與正、副議

長賄選案的偵辦工作：91年底該屆高雄市議員

選舉結果出爐後，正、副議長選舉的賄選傳聞

就甚囂塵上，民眾檢舉函如雪片般寄進各相關

單位，媒體亦大篇幅報導。逼得當時民進黨主

席陳水扁總統於該年度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民

進黨中常會中談話，指稱賄選不是空穴來風，

強調「今天新科議員，明天投票後，可就變成

階下囚」等語，以此強硬的發言自清。嗣於同

年12月25日選舉結果出爐，竟由朱、蔡二位形

象不佳、行事有爭議的議員，分別當選正、副

議長，一時輿論譁然，各方批評指責之聲不絕

於耳。本署見時機成熟，隨即發動偵查，同步

規劃搜索市議員住處及服務處等共四十處所，

並陸續聲請法院對正、副議長當選人及其他相

關涉案犯嫌予以羈押禁見。本案偵辦的過程雖

備極艱辛，且案件的發展一波三折，但隨著重

要涉嫌人陸續收押後，案情急轉直下，進展極

為順利，於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就把證據調查

完畢，將涉有具體犯罪事證之各黨派市議員共

34人提起公訴，其中絕大部分事後皆被判決有

罪確定。

這個案件在當年偵辦時，確實轟動武林、驚

動萬教，吸引了全國民眾與多數媒體的目光。

有幾乎一、二禮拜的期間，SNG車都是24小時

在本署及市調處的門口守候，深怕漏掉了重要

的新聞畫面；而對於本案的報導也有相當長的

一段時間佔據國內各重要平面媒體的頭版或其

他重要版面，成為當時最受注目的司法新聞。

而事實上，該賄選案之偵辦，也創下多項國內

正、副議長賄選案偵辦的紀錄，包括起訴議員

人數最多（34人）、查扣之賄款最多（不包括

日後判決沒收之賄款，於偵辦之初僅受賄議員

自動繳出之賄款即高達現金6千5百萬元）及涉

案議員遭判刑解職人數眾多，因而造成議員之

補選等，這些紀錄以後會不會被打破現在還是

未知數，但起碼到目前為止還是空前的。

該案之成功偵辦，一方面重新喚起民眾對檢

察官不畏強權，致力偵辦該類案件成功的正面

形象，產生移情作用，連帶形塑輿論對檢察官

辦案能力及技巧的高度期許，對檢察官社會地

位及形象之提昇有極大之幫助。當然含我在內

整個專案小組的成員也都分沾了該案的光彩，

媒體的長時間大幅正面的報導，使我們一個個

暴享大名、無限風光；長官、同仁的肯定，也

令我們工作上有著極大的成就感。當時真的是

人逢喜事精神爽，做什麼事都帶勁，當然閃亮

的日子來得快，去得也快，隨著案子的落幕，

很快一切就燦爛歸於平淡。不過凡走過必留下

痕跡，這麼大的案件不可能會如此船過水無痕

的。經過了那麼多年，長期在本署辦理黑金案

件，自認辦過不少社會矚目案件，但設若要我

舉出當年什麼案子還留下一些雪泥鴻爪，尚未

完全為人所淡忘的話，這件正、副議長 賄選案

絕對是少數幾件，甚至是唯一一件，現在還令

後期的學長津津樂道的案件。而且如果本案所

創下的紀錄一直未被打破的話，相信我們辦案

的「英勇事蹟」可能還會再流傳一陣子，再過

幾年等我退休在家含飴弄孫時，應該可以拿來

跟兒孫們打打屁、吹吹牛。

（六）94年在少年法院執行公訴業務時，

所蒞庭的一件「少女遭搶奪案」：只見法庭上

站在法官前面的一位男子，不斷大聲咆哮，口

中一直咒罵，面目極其猙獰、態度非常囂張惡

劣；而律師在法台上則是雄辯滔滔、咄咄逼

人，不斷提出詰難、質疑，表現的非常恰如其

分； 高高在上的法官則是像廟裡的泥菩薩一

般，面無表情的坐在位子上，享受著眾人的膜

拜、香火，一句話也不吭氣，好似多講一句話

就會破壞神聖不可侵犯的形象似的；這時候，

如果你不特別注意的話，可能會忽略掉在樓上

那一頭的雙向法庭還有一位少女。但如果你夠

細心注意到那位少女的存在，而你不熟悉案情

的話，那後果更嚴重，因為你可能會誤以為她

是被告、加害人，因為所有矛頭都指向她，而

她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讓大家以為她是作賊

心虛，這就是當天蒞庭法庭上的實錄。

事實上，在雙向法庭內的少女才是本案的

受害者，而在法官面前大聲咒罵的男子才是本

案的被告。因為他行搶少女時，少女為保護手

上的皮包，被他用機車拖行了一段距離，造成

了少女手臂上永久無法癒合的疤痕。另外，那

一位魔鬼辯護士，當然是被告所委任的辯護律

師，這個年頭請得起律師幾乎都是被告，被害

人沒有幾個請得起律師擔任告訴代理人。辯護

人與被告二位聯手夾攻，把被害人圍剿的毫無

招架之力，這其實是台灣目前刑事法庭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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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當然唯一可以英雄救美的人，就只剩下

法庭上的正義使者─公訴檢察官。終於輪到我

論告了，我一起身，一開始很溫和理性的，

就證據面、事實面、法律面，提出有罪的主

張，並反駁了被告的辯詞與辯護人的質疑，但

講著講著看到被告一副不以為然、毫不在乎的

嘴臉，突然怒火中燒，話風一轉，語氣高亢，

從道德面、宗教面、人性面狠狠訓斥了被告與

辯護人一番，直罵到淋漓盡致、心滿意足，才

罵完收功屁股往座位一坐。此時，突然不請自

來，從雙向法庭那一頭傳來少女幽幽的哭聲，

夾雜著她的泣訴，訴說著滿腹委屈，她表示這

個案件對她造成永久無法抹滅的傷害，可是開

庭那麼多次卻沒有一個人替她講一句公道話，

一直到今天，才出現了一位檢察官出面主持公

道、伸張正義，她非常感謝檢察官，因為檢察

官是這整個案件唯一站在她那一邊，替她講話

的人。當聽到這些話時，我在座位上，雖然仍

維持一貫的冷靜，配合著審判程序的進行，但

內心卻激動不已，感動莫名，這是我擔任檢察

官生涯以來，因為執行公務的表現，第一次有

人對我作出由衷的感謝，而且雖然我沒能見到

被害人的表情，但是卻能很清楚的感受到那真

誠的感激。

這件案件，如比較起我曾經承辦過的許多重

大案件，算是一件不起眼的小案件，但每一個

小案件，或許在當事人的心中都是一道難以平

復的傷口，需要有人去撫平它。事隔多年，每

當憶此往事，仍然深覺有成就感，總自認檢察

官這個角色，在很多時候是不可或缺，甚至是

無可取代。前一陣子，部裡常常提及要提振檢

察官的形象，還為此全國巡迴辦了好幾場座談

會，聽取各方建言。但個人深深以為，要提昇

檢察官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與地位，實在不用捨

近求遠、緣木求魚；只要檢察官在執行公務時

能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之

胸襟和氣魄，面對窮凶極惡的作奸犯科者要有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偵辦到底的決心；

面對弱勢的當事人，則要謙卑的聆聽他們的陳

述和委屈，想法設法替被害人討回公道、伸

張公理正義，讓弱勢者感受到永遠有人與他們

同在，平衡已經嚴重向被告方面傾斜的司法天

平，自然就能贏得社會大眾的肯定與掌聲，形

象無形中也能獲得提昇。

三、結語

走筆至此，一幕幕往事慢慢浮現眼前，過

往辦案的歡笑、得失、喜怒、哀樂仍歷歷在

目，或許這些經驗不足為外人道，但對我而

言，都是生命中無法磨滅的痕跡。最近曾看過

一本書，書名是「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乍看之下，但覺作者言過其實，但看完書中內

容，卻深有同感；細想，上至達官顯貴、下至

販夫走卒，無非都是以自身經歷故事，為所處

的時代留下一點紀錄與歷史，而檢察官正也是

用自己最在行、最熟悉的方式─辦案，為所處

的時空背景留下一點紀錄，檢察官既是故事的

作者，也是故事中的主角，在劇中粉墨登場、

賣力演出。如今搭著建國百年，署史出刊的便

車，我也趁此機會留下檢察官生涯中難以忘懷

的六個辦案故事，希望能野人獻曝，為本署刊

物留下一點吉光片羽，並且也趁便為自己這麼

一位雄檢老兵的檢察人生寫下一頁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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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1、打破毒品中小盤的販賣網絡及供需，大幅減少毒

品及衍生犯罪（如強盜、搶奪）之發生，降低犯

罪發生率。

2、減少毒品施用者之新生人口，有效控制愛滋病之

傳染。

3、配合減害計劃，使具有毒癮者，轉向尋求醫療之

替代，增加其戒除毒癮之機會。

二、作法

1、以轄內中小盤毒販為主要查緝目標，由內勤案件

下手，對施用毒品案件，積極追查，藉由偵訊施

用者之方式，使其供出毒品上手，再簽分他案追

查，故成立第三內勤。

2、本署自 98 年 10 月 1 日起成立內勤三組檢察官輪

值制度，由值日檢察官負責訊問轄區內司法警察

機關所移送之所有毒品現行犯、準現行犯案件，

包括施用販賣等，並由內勤三組檢察官指揮查獲

機關之專責緝毒人員積極追查其毒品來源。開始

實施即有 39 股檢察官自願參與內勤三組之輪值 ,

實施 1 年後，自 99 年 10 月 1 日起，由緝毒組 14

股檢察官專責輪值內勤三組，以落實專組專辦原

則，由於緝毒組檢察官平時配合之緝毒單位較多，

更能收到擴大打擊中小盤之成效。

3、高雄縣、市警察局（現合併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刑警大隊及各分局遴選幹練員警成立查緝毒品專

責小組 , 並指定一人為連絡人，專責辦理緝毒工作

及擔任與本署檢察官聯絡之窗口，定期檢討執行

成效。

4、要求轄區司法警察移送毒品案件前，應詳為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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